
一 共性项目

* 1.教育费附加 缴入同级国库

政府性基金。《教育法》，国务院令第60号，国发〔1986〕50号、448号，国发明电〔1994〕
2号、23号，财综函〔2003〕2号，辽教委字〔1993〕23号，辽地税行〔1998〕275号，财税〔
2019〕21号，财税〔2019〕22号，财税〔2019〕46号。按辽教委字〔1993〕23号文件规定，
各市征收总额的10%上缴省。按财综〔2010〕54号文件规定，对中小学校“校舍安全工程”予
以免征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〔2022〕10号，辽财税〔2022〕59号

中央

* 2.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同级国库

政府性基金。按照财预〔2014〕368号文件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《教育法》，财综函〔
2003〕2号，财综〔2010〕98号，财综函〔2010〕79号，辽政发〔2011〕4号，辽财非〔2011
〕694号，辽财非〔2011〕996号，辽财非〔2014〕219号，财税〔2019〕21号，财税〔2019〕
22号，财税〔2019〕46号，辽财税〔2020〕297号。按辽政发〔2011〕4号文件规定，各地征
收的地方教育附加实行省市1：9比例共享；按财综〔2010〕54号文件规定，对中小学校“校
舍安全工程”予以免征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〔2022〕10号，辽财税〔2022〕59号

中央

3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
政府性基金收入。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，财综〔2006〕68号，辽财非〔2007〕213号，财综
〔2011〕62号，辽财非〔2011〕658号,辽财税〔2021〕269号，自2022年1月1日划转税务部门
征收

中央

4.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罚没收入。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

5.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。财税〔2016〕33号，省政府令第200号

6.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。财税〔2016〕33号，省政府令第200号

7.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。财税〔2016〕33号

8.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。财税〔2016〕33号，省政府令第200号

9.其他非税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其他非税收入。财税〔2016〕33号，省政府令第200号，辽政办发〔2020〕1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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